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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门区加快楼宇经济发展实施办法

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我区产业结构，提高楼宇经济管理水平，

提升楼宇经济发展质量，推进楼宇和产业高度融合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政策所适用对象是指在斗门区内注册并纳税，建筑

面积 50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商务办公楼宇（不包括行政、事

业单位自用房、宾馆、酒店、医院、学校等建筑及自建自用楼

宇）的业主、运营管理方等楼宇经济市场主体。

第三条 支持商务楼宇主动招商。鼓励商务楼宇业主或运营管

理方引进区外企业，楼宇内由业主或运营管理方于 2021 年 1 月

1 日后当年新自主引进的区外非生产型企业对我区本年度直接

经济贡献总量超过 1000 万元的，按上述引进企业对我区年度直

接经济贡献总量的 10%给予楼宇业主或运营管理方扶持金额奖

励。

第四条 支持商务楼宇新建开发。对新开发建筑面积在 10000

平方米以上的商务办公楼宇，且自持面积达 40%以上的，项目竣

工并投入使用后，按 120 元/㎡（参考珠海市非工业类城市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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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配套费）的标准给予楼宇投资开发主体补助，按 60%：40%

的比例标准分两年兑付，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第五条 申报及审核。

（一）区投资促进局原则上每年 5 月份发布项目申报通知，企

业根据申报通知要求在一个月内向各镇、街提交申报表及按要

求报送申报资料。

（二）企业住所属地镇（街）的招商引资部门负责初审，对符

合申报条件的，出具初审意见报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研究，区

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审

核工作。经审核并网上公示名单后，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核认

定。

第六条 支付监管保障。对商务楼宇的业主或运营管理方，以

及商务楼宇内企业年度内的各项财政扶持，合计不得超过商务

楼宇内企业本年度对我区的直接经济贡献总量。

第七条 资金兑现及政策享受。

（一）本办法认定的商务楼宇申报的扶持资金，根据现行财政

体制由区、镇（街）按比例承担，区镇（街）分别纳入财政预

算，由镇（街）向企业兑现，楼宇业主或楼宇管理方获得扶持

奖励资金的涉税支出自行承担。区投资促进局督促镇（街）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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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兑付扶持资金，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斗门区其他政策文件与本政策如有重复，按从高不重复

原则享受。商务楼宇按本办法申报奖励扶持的，须提供未获得

上级或区内其他奖励扶持政策的承诺说明。国家、省、市政策

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本办法实施期间，如与上级规定和要求

相抵触的，按上级规定和要求执行。

第八条 附则。

（一）企业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获得认定和扶持的，撤销

其商务楼宇认定，责令退回扶持与补助所得，五年内不得申报

各类政府财政补助和奖励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（二）获认定和扶持的商务楼宇业主或运营管理方需承诺五年

内不迁离斗门、不改变在斗门纳税义务。

（三）商务楼宇的开发企业在其土地挂牌条件中对引进企业及

税收有明确的，不在招商支持奖励范围，其超过承诺条件的商

务写字楼，经认定可申请政策支持。

(四）本办法由斗门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,相关申请指南由区

投资促进局制定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


